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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人行道設置露天座」申請書 
壹、申請內容 
申請類型 申請設置設施物 
申請使用期間（以月為單位）：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平日    時至    時 及假日    時至    時 

計畫設置露天座：                組 
其他設施：                                        

貳、基本資料 
申請者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男  女                  

聯

絡

方

式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 傳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同戶籍 
□其他：                                                                        

參、申請使用標的及應繳費用 
商號事業名稱 （營利事業登記章核章處） 

 

營業項目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商號地址 郵遞區號 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     ） 
申請使用標的；▁▁▁▁區▁▁▁▁路（街）

▁▁▁▁ 段▁▁▁▁▁號前人行道，確切申請使

用之範圍詳後附平面配置圖。 

申請使用面積：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申請使用所在地號：______段_____小段_____號 

應繳交之使用費： 

計新臺幣______萬_____仟_____佰_____拾_____元
整（依照本府訂定之管理辦法，並洽新工處查

詢）。 

保證金（等同兩個月之使用費）： 

計新臺幣______萬_____仟_____佰_____拾_____元整，於使用期間期

滿並履行本切結書所載義務，經市政府查驗無誤後，無息退還。 

平面配置圖 
請標示申請之店面位置及繪出欲擺設之設施物位置及尺寸，並以框線確切畫出申請範圍。 

_
___

___
_

路
（
街
） 

_
___

___
_

路
（
街
） 

建築物 

內側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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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物樣本照片 
（照片黏貼處） 

人行道及店面現況照片 
（照片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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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請簽署您的姓名，以示具結同意以下聲明： 

 

本人玆： 

一、同意遵守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臺北市人行道設置露天座管理辦法」暨申請須知規定。 

二、同意確實依市政府「臺北市人行道設置露天座管理辦法」核發之許可證及公函內容接續擺設露天座，不逾

越使用。 

三、未經市政府同意不得將申請使用標的轉借第三者。 

四、同意遵守下列規定，如有違反願依市政府相關規定懲處： 

（一） 禁止於核准之申請範圍外設置露天座。 

（二） 禁止於許可之時段外營業。 

（三） 不得設置固定路障、廣告物或未經新工處許可之設施物。 

（四） 不得現場販賣、烹煮、設置攤櫃或汙染地面等之行為。 

（五） 不得損毀人行道鋪面設施、花木及各項街道傢俱之行為。 

（六） 不得設置製造噪音致妨害生活安寧之相關設施，露天座設置區域之音量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法及其他相

關規定之管制標準。 
（七） 在露天座範圍應設置禁煙告示及約束抽菸行為。 

五、同意負使用之設施及場地管理責任： 

（一）設施物之設置及使用 

1. 申請人應善盡本申請使用標的內之清潔維護、安全及經營管理之責，並應於使用前向保險公司投

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於繳費時併將保險單據或證明文件正本送交市政府核備。 

2. 所設置之設施物應為活動式並有適當安全機制，非允許時段若未撤離回復為人行使用空間，申請

人應負管理維護及公共安全之責，如有違反因而對市政府或第三人之權益造成損害時，申請人應

負賠償暨法律責任。 

(二)場地之使用 

1. 清潔維護、安全、經營管理及災害損失等所需之設備及費用概由申請人負擔，並應接受市政府之

督導，廢棄物應迅速處理並不得堆積，並定時清運。 

2. 申請人於使用期間應盡管理人義務切實遵守道路、環保、公共安全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如有違

反因而對市政府或第三人之權益造成損害時，申請人應負賠償暨法律責任。 

3. 申請人及其作業人員應採取有效之保安措施及保險，如遇天災事故或發生不可抗拒之意外事件，

應維護人員及財物安全，在使用期間因申請人因素導致第三人或市政府受有損害時，申請人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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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場地歸還與回復原狀： 

（一） 應於本切結內容消滅時（包括申請使用期限到期、使用期限提前終止）即刻停止使用且保持完好狀

況返還市政府，並於使用期限消滅之翌日起1星期內經市政府會勘認可始得退還保證金。 

（二） 於切結內容消滅後，申請人於道路上之所有設施及物品亦應於使用期限隔日即撤除，所需費用由申

請人負擔；否則市政府均以廢棄物處理，申請人不得要求賠償或提出異議，其廢棄物處理費由申請

人負擔（該筆費用市政府得自履約保證金中扣抵，如有不足，並得另予追償）。 

（三） 於切結內容消滅後，申請人拒不停止使用，或拒不將申請使用標的及其附屬設施回復原狀或負擔前

揭應負費用，市政府得強制執行。 

七、同意市政府得隨時派員訪查使用現場以瞭解管理辦法實行狀況，基於業務需要市政府並得要求申請人提供

詳實營業資訊，申請人不得拒絕。 

八、同意以下停止使用之規定： 

（一） 如遇天災事故或發生不可抗拒之意外事件，應立即停止使用以維公共安全。 

（二） 如因經營使用致發生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除應立即停止使用外，本府得視情節輕重撤銷資格，已

繳交之所有費用不予退還，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九、瞭解並願接受下列罰則： 

（一） 違反本切結內容者，除有法令規定者依法令予以懲處外，應視為違約，依違約或逾期之日數（不足1

日以1日計）按日給付新臺幣5,000元整之違約金，市政府得自履約保證金中扣抵申請人應給付違約

金及損害賠償金額；如致不足，除得另予追償外，市政府並得隨時終止切結書。 

（二） 申請人有違反本切結內容核准規定者經市政府書面通知改善而未改善時，市政府得終止本申請案之

使用，並撤銷試辦資格，且保證金在扣除相關費用後無息退還。 

十、確認已完全了解並同意接受上述聲明，請簽名以示同意。 

 

申請人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